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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招　標　公　告

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發文

                                公視基管字第0453   號
工程名稱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靜態式併聯均流不斷電電源系統工程

工程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十號

工程範圍
凡本工程設計圖、施工說明書、標單等為完成本工程所需之一切工料與設備均屬本工程範圍。

工期
自簽約日起壹佰日曆天內全部完工。

廠商資格
一、持有台灣地區之合法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之國內不斷電系統製造
廠（應提供工廠登記證明）或國外不斷電系統製造廠在台之分公司、子公司（應提供證明與國外不斷電系統製造廠關係之文件正本）或經正式授權之代理商及經銷商（須出具正式授權書正本）。

二、完稅證明齊全。
三、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經金融機構於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含)以後出具書面證明者。

招標文件購領
時間：自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止，星期一至星期
五。（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每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止。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樓本基金會管理部總務組。

圖說費
全部圖說費共計新台幣一千元（無論得標與否，概不退還）。

押標金
金額為投標總價之百分之十以上，詳投標須知說明。

押標金票據抬頭應書寫：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招標文件送達
招標文件應於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日下午二時前郵寄或以專人送達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樓由本會文書室簽收。

未按時寄達或送達視為廢標。

開標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日下午二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七樓本會第一會議室

說     明：1.其餘細節詳投標須知。

主辦機關名稱：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主辦機關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七十五巷五十號
主辦機關聯絡電話：26338172

主辦機關聯絡人：管理部總務組言志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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